
建制派的歷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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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較前
五屆的競爭格外激烈，不僅表現在參選人數
多，而且，形成錯綜複雜的競逐格局，反映
香港政治力量正處於空前的分化和重組。

從2003年 「七一」遊行以來，香港政治
兩大對抗陣營涇渭分明。2010年上半年，反
對派一度分化為 「溫和泛民主派」和 「激進
泛民主派」；2011年後，在建制派中，新民
黨和自由黨向政治光譜中間靠近，但是，兩
大陣營分野依然清晰。

兩大陣營空前分化

在經歷 「佔中」和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
受挫後，兩大政治陣營均呈現空前分化甚至
分裂。反對派分成 「傳統反對派政治團體」
和 「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前者問世於 「佔
中」之前，後者是 「佔中」的產兒。前者的
立法會議員扼殺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
會，堵塞了通向普選之路，失去原先清晰的
政治目標而陷於彷徨。後者竭力鼓吹 「本土
自決」和 「香港獨立」。從 「傳統反對派」
主要政治團體公民黨和民主黨分裂出去的若
干政治領袖人物和骨幹，分別成立標榜 「政
治第三條路」的政治團體。在建制派中，堅

定的愛國愛港力量與搖擺的中間力量之間的
分歧更加明顯。

與此同時，各重要政治團體均進入新老
更替階段，內部矛盾不同程度地浮現。

於是，在第六屆立法會提名期展開前，
傳統反對派中的激進團體——社民連和人民
力量，為應對 「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挑戰而
結成競選聯盟；傳統反對派中的非激進團體
——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等，既需
要部署如何對付傳統反對派中的激進團體和
新冒起的 「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挑戰，又
必須部署如何跟建制派、尤其愛國愛港力量
「寸土必爭」；在建制派中，中間力量與愛

國愛港力量在部署選戰上的協調工作較以往
困難；若干人士以獨立面目宣布參選，不啻
「攪局」。

人們要問：為什麼那麼多的政治團體派
出那麼多人參選？他們為何而選？大致有以
下三類情形。

第一類是為個人名利。此所以個別人不
顧其所屬政治團體的部署而自行參選。

再一類是為壯大所屬政治團體。願意服
從所屬政治團體部署參選的屬於這一類。這
一類同前一類不抵觸，而是前一類與這一類
抵觸。

第三類是為香港為國家。衡量的標準有
二，一是所屬政治團體堅持愛國愛港，二是
個人是愛國愛港政治團體的忠誠成員，年長
的以資歷為證，年輕的由實踐檢驗。

反對派無疑是為前兩類宗旨參選。他們
自以為 「愛香港」，是否 「愛國家」視乎他
們對 「中國」的詮釋。但是，無論如何，以
其參與第六屆立法會的政綱來衡量，怎麼看
也看不到 「愛香港」的蹤跡。

7月22日，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
教授葉健民，在《明報》觀點版發表文章《
選舉，認真你便輸了？》。作者的政治立場
是清晰的——支持 「泛民主派」即 「傳統反
對派」，卻 「恨鐵不成鋼」地批評： 「『泛
民』至今仍是以梁振英的去留問題為主打議

題，卻令人氣餒。」 「所謂 『自己香港自己
救』、 『自求多福』，只是意氣之辭，並
無實際意義」。 「眼前的事實，是只懂 『
說不』，並不能處理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

試問：無法為香港找到出路，豈能稱 「
愛香港」⁈於是，另一個相關聯的問題產生
了：香港合資格選民為何投票？

葉健民在文章結尾稱： 「9月4日，我仍
然會投反對派一票。在新一屆立法會中，我
也希望他們能守得住三分之一的關鍵比例。
但香港的未來會因此變得更好嗎？我十分懷
疑。」

「中間選民」 仍佔多數

這是具代表性的觀點。兩大政治陣營、
各個政治團體的長期支持者亦即所謂 「基本
群眾」，仍將分別投票給自己長期支持的
政治團體的候選人。兩大政治陣營、各個
政治團體所能依靠的也就是各自的基本群
眾。

然而，香港大多數居民（選民）仍處於
關心政治卻不願意積極參與的狀態，恰恰是
這些所謂 「中間群眾」（或 「中間選民」）

，是兩大政治陣營 「必爭之地」。誰能取得
他們這些中間大多數的支持，誰就能改變香
港政治格局。

至今，反對派只能以 「流會」和 「拉布
」來迫使政府撤回一些議案，或無法通過一
些議案，但不可能迫使政府按反對派意願提
出議案。如果反對派取得立法會一半或以上
席位，那麼，他們就有可能逼迫政府提交如
他們所願的議案，以交換他們支持其他的政
府議案。

反之，建制派如果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
或更多席位，那麼，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就
會順暢，關於普選的政制發展就能成功。

反對派無法取得大多數 「中間群眾」支
持，與國家對抗的政治立場使他們無法為香
港找到出路。葉健民勸 「泛民主派」： 「即
使撇開民族認同家國觀念，我們也有必要去
想想，怎樣和內地這個和我們有千絲萬縷的
政經民生聯繫的 『鄰近地區』，處理雙方利
益攸關的雙邊問題。」然而，缺乏民族認同
和家國觀念，香港無法妥善處理與內地利益
攸關的問題。

歷史重任落在建制派，尤其是愛國愛港
中堅力量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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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港獨􀎡退無可退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形勢，堪稱相當嚴

峻、十分複雜，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參選
人（包括名單或個人）創下了選舉的新紀錄
；其二，新出現了明目張膽的 「港獨」因素
，有或明或暗的 「港獨」分子參選；其三，
屬反對派陣營的激進派，尤其是年輕的激進
派參選者人數明顯增加。

面臨這樣的選舉形勢，在選舉過程中，
特別是在選舉秩序方面，出問題的可能性大
為增加。影響所及，不但選舉管理委員會要
格外提高警惕，治安當局、執法當局，尤其
是警隊，相信要在調動人手、處理突發事件
方面有所準備。歷經大年初一深夜旺角暴亂
一役，警隊的裝備、訓練、人員安排及應對
策略，肯定已有很大提升，正告 「港獨」分
子和激進分子，切勿以身試法！

「港獨」當然沒有參選資格

先說參選者之多的影響。大凡選舉，有
多過一名參選者，才有競爭。不同立場、觀
點的參選者角逐，也是民主的表現。當然，

無人競爭，自動當選，同樣符合民主法則和
程序正義。但參選者一多，情況就會變得複
雜，所以要有些限制。例如，有關在外國無
居留權、永久性居民及年齡等的規定就是了
。參選者的人數，雖然並無統一的標準，但
肯定不是 「人多好辦事」。參選者多了，甚
至是太多，大有可能會出現更多的亂象。所
以，有一些選舉，對參選人數予以名額限制
。例如行政長官選舉，規定要不少於一百名
的選舉委員聯合提名方可成為候選人。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共有154張名單報
名，其中五區直選共有89張名單，競爭以至
鬥爭的激烈不難想見。如此局面，不但一些
有名望的參選者有壓力，一些年輕、激進的
參選者，為爭選票，可能採取非常手段以求
突圍而出，其中包括吵鬧、對罵、推撞，以
至更加升級的暴力行為。可以說，參選人特
別是其中的激進分子愈多，出小問題甚至出
大亂子的可能性愈大。筆者在此建議：對於
在競選過程 「搞搞震」的參選人，選民都不
要投票給他／她，以免這類人進入立法會並
將這種不良風氣帶入立法會。立法會已是 「

掟嘢」 「拉布」 「點人數」成常態，這樣的
情狀，難道還不夠烏煙瘴氣嗎？

再說 「港獨」問題。選管會新界西選區
選舉主任已用電郵通知要參選的 「香港民族
黨」召集人陳浩天，指其提名不符選舉規定
，不獲參選資格。選舉主任這一決定，政府
表明同意，市民大表讚賞。簡言之，相關決
定合情、合理、合法，大快人心。值得指出
，陳浩天拒簽 「確認書」已是不對，更重要
的是，他和他的 「香港民族黨」公開主張
「港獨」這一違法的宗旨，絕對不符合基

本法，也絕對不符合 「一國兩制」。不難
推論，這種人當然不符合立法會的參選資
格。

香港廣大市民和許多正義、正能量社團
，均對 「港獨」深惡痛疾，認為 「港獨」不
但違法，且極大程度危害社會。舉例說，自

稱 「民主進步黨」成員而公開宣揚 「港獨」
的楊繼昌，報名參選立法會九龍西選區，此
人不但不簽署 「確認書」，更提交一份自製
的 「不擁護基本法」聲明，實在是豈有此理
。結果，被選舉主任指為未依照選舉條例而
不接受其提名（楊某在何志光名單排名第二
）。社會上普遍批評楊繼昌利用選舉 「玩嘢
」，想混入建制的立法會，卻做出不擁護建
制甚至意圖推翻建制的行為。這種人能讓他
有合法進入立法會的機會嗎？當然不能！還
可以補充一句：楊某人政治聯繫的 「民主進
步黨」，不但名稱與台灣主張 「台獨」的民
進黨相同，連黨徽的顏色也一樣。那是 「港
獨」 「台獨」同流合污了。

保障選舉秩序嚴防搗亂

有鑑於 「港獨」勢力冒起，且言行囂張
，城中許多愛國愛港的正義人士，期望能有
一個立場鮮明反對 「港獨」的統一陣線。例
如，正在組建的新香港人社團 「香港新力量
」，其宗旨就包括了擁護基本法、擁護 「一

國兩制」，以及反對 「港獨」。可以說，反
對 「港獨」是當前大事，是 「當務之急」，
社會上應凝聚一片洪亮的聲音：我們反對 「
港獨」。

此外，不少激進分子想進入立法會。前
幾屆的立法會中，已有一些老牌激進分子，
他們不斷在立法會吵吵鬧鬧，不守規矩，不
講道德，甚至做出一些可遭刑事檢控的違法
行為。這些老牌激進分子，當然想競選連任
，以便繼續留在立法會為所欲為。對於這些
老牌激進分子，民間的觀感可以形容為 「神
憎鬼恨」。

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批
新的、年輕的激進分子，削尖了腦袋，想躋
身立法會，以求名利雙收。這些新生激進分
子，從以往的言行表現看，可以肯定比老牌
激進分子更加激進。激進的言行，也是香港
「政治化」的惡果之一。這可不是廣大市民

和香港社會之福。這也正是選舉期間有關當
局包括選管會和警方要注意的事。為了保障
選舉秩序，當局恐怕還得有所準備，以防出
現混亂。但願各方多加注意，加強防範。

港 事 港 心

李幼岐

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
部門商討兩地通報機制，
反映出中央與特區政府擺
脫了過往的誤區，開始把
兩地關係納入正常的法治
框架內。

「一國兩制」內容十
分豐富，基本法不可能把
許多推行的制度、政策、
措施具體而微地作出規定
。也不應該由行政部門或
個別官員臨時議決，或不經認真審核
研究變成權宜之策。未經詳細研究審
核，這樣的政策往往容易失誤，若隨
便更改，既失信於社會，有朝令夕改
之嫌，又會同樣的失於草率，問題只
會積累惡化。在基本法的大原則規限
下，香港與內地政府本應在許多政策
措施銜接方面，經過商討來制定執行
細節。由於不少政策措施在內地屬於
中央政府的權力範圍，現有跨境政府
合作機制，如粵港、深港等，都難以
處理，也不便由內地在港的非政權機
構來與特區政府磋商。或許，特區政
府與中央政府應有正式的機制來處理
兩地在 「一國兩制」下的政策措施銜
接、協調。

兩地通報引渡機制本來與 「一國
兩制」並無直接關係。在國際上，不
同國家都可通過協議制定相互通報引
渡的安排。回歸之後，或許過於執著
堅持殖民地的制度、政策，同屬 「一
國」，竟然無通報引導協議，使 「一
國兩制」在這個重要的政策範疇沒有
制度化、法治化的安排。結果是兩地
犯罪者或可逃匿至另一方，以逃避法
律追究。內地與香港相互成為對方的

法外之地，無從追究。這
對內地與香港的法治都是
一個大漏洞，也是對 「一
國兩制」的制度性侮辱。
香港高度自治不應成兩地
居民犯罪者可借此來逃匿
的因素。

更有甚者， 「佔中」
一役已凸顯在複雜的國際
環境下，美國可以用顏色
革命來爭奪香港的治權，

衝擊中國在香港的主權。 「佔中」失
敗，從旺角暴亂到現時大量 「港獨」
言論與行動的冒起，香港 「一國兩制
」下的自治正受到嚴重挑戰，背後更
是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

「一國兩制」不允許將香港作為
顛覆內地體制的基地，也不會由內地
強制改變香港的現行體制，在港推行
一體化的政策。當年以 「一國兩制」
來解決香港回歸的制度設計，不是權
宜之計，也不是盡聽英國人或香港殖
民地既得利益者的擺布，而是在 「一
國」之內，容許多元化的演化，從而
謀求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
創新試驗，推動全國在既有基礎和體
制上更進一步的發展。

通報引渡機制的制度化、法治化
，實際上是保障香港與內地體制各自
演化的途徑，不受對方以政治或其他
方法干擾、改變。希望特區政府與中
央部門認真磋商制定具體政策、制度
與措施，用法治的方法來處理，以鞏
固 「一國兩制」，也把香港與內地的
關係，從人治或依賴權宜之計的政策
，改變為長治久安的法治。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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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兩地通報機制
納入法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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